
钦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

定点保险服务协议书

一、说明：

（一）鉴于政府采购的特殊性，本协议由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代表甲方与乙方签订，但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并不作为协议一方参加协议的实际履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起监督管理作用。

（二）本协议甲方是指钦州市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

（三）本协议乙方是指本次采购中标供应商。

甲  方：钦州市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

乙  方：

监督方：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甲乙双方根据2016年10月钦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器设备及公务用车保险服务采购招标文件和招标结果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

二、本协议内容及本项目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相关事项是本协议组成部分，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三、协议期限

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

四、公务用车统一保险办理程序

（一）由乙方开列《机动车辆投保单》与保户办理承保手续。

（二）乙方应根据保户填写的《机动车辆投保单》与保户签订保险合同。

五、保险险别

保险险别：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玻璃单独破碎险、全车盗抢险、车辆自燃险、交强险等。

六、乙方对保险车辆必须提供下列文件

（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启用的机动车辆防伪保险单，一车一单。

（二）统一印制的机动车辆保险证，一车一证。

（三）由税务部门监制的车辆保险发票。

七、保险费的支付方式

资金支付原则上实行国库直接支付。

八、乙方义务

（一）乙方应主动为保户办理承保手续。

（二）乙方应按其在竞标文件中承诺的保险服务内容为保户提供优质服务。

（三）乙方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及竞标承诺的保费优惠率办理保险业务，并承担保险范围内事故的赔偿责任。

（四）乙方必须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向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报送车辆定点保险服务的报表。

（五）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政策、法规，认真遵守职业道德及行业规范以及各项财经纪律，坚决杜绝一切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九、甲方义务

(一）如实申报投保车辆情况。

（二）保险事故发生，未经乙方定损不得擅自修理。

（三）保险事故发生，应当采取保护施救措施，并立即向事故发生地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同时通知乙方。

（四）申请赔偿时，必须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向乙方提供全部索赔单证。

十、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约，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按《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向乙方赔偿损失。

（二）乙方违约，视乙方违约情况，可没收乙方的履约保证金或取消定点资格。

十一、监督检查

对乙方为保户承保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在定点保险执行过程中，如果定点公司存在不按竞标承诺收取保费和提供保险服务的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十二、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和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三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如有争议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有关部门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本协议一式二份，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乙方各执一份。

需方代表：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

咨询（传真）电话：0777-2895258   

供    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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